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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听课评课工作的通知

各处室（部门）、各教学教辅单位：
听课评课是学校评建工作的重要内容，也是教育部评估专家进校考察评估的必备环节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做好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准备，根据《琼台师范学院迎接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方案》（琼台〔2021〕169号）和《琼台师范学院听课制度》（琼台〔2019〕79号）要求，现就加强本学期听课评课工作做如下通知：
一．听课人员范围和数量
（一）听课人员范围
1.学校领导；
2.全体中层干部；
3.全体专任教师；
4.全体辅导员（含二级学院学工办主任）；
5.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工作人员、教学督导员、教务处工作人员；
6.二级学院教学秘书。
（二）听课数量
1.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课时，其中主管教学的校领导不少于6课时；
2.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、教务处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0课时；
3.学生工作处、科研处和组织人事处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课时；
4.其他管理部门和教辅部门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课时；
5.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和教学系（部）负责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0课时，其中在实习基地或实训基地听课不少于2课时；
6.教师和辅导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8课时；
7.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、教务处工作人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课时，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课时；
8.教学督导员听课根据教学督导工作条例等相关制度要求执行。
二．具体要求
（一）制定听课工作计划
各二级学院要根据《琼台师范学院听课制度》（琼台〔2019〕79号）要求，制定本学期听课计划，并做好教学公开课安排，教学公开课安排应充分考虑学科专业和教师结构差异等因素。
（二）有计划开展听课评课活动
教职工个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入教室，开展听课评课活动，坚决杜绝假听课、听假课等弄虚作假现象。教学公开课必须按计划开展，二级学院在组织教学公开课时，可邀请学校领导、教学督导员和相关部门人员参与听课评课。听课记录必须做到要素完整、不能缺项，听课内容详细，评价意见中肯。
（三）做好听课反馈和评课工作
听课结束后，听课人员可在课后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，也可将相关信息反馈各二级学院、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、教务处。
对于教学公开课，二级学院必须开展课后评课，将相关信息反馈给授课教师。
（四）加强听课评课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工作
听课评课活动结束后，二级学院、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、教务处须做好材料（听课计划和总结、听课记录本、相关图片视频等）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工作。
1.二级学院负责本学院听课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，并于学期末将公开课总结材料提交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；
2.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学校领导、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、教学督导员听课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 ；
3.教务处负责本部门人员听课材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管。
三．听课检查
听课检查由评估与教师发展中心统一组织，二级学院的听课检查按既定计划进行；本学期末，学校将对学校领导、全体中层干部、相关教学管理人员的听课情况进行检查。检查情况将向全校通报。


评建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2年2月21日
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	抄送：校领导

	评建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21日印发



 (
- 4 -
)
